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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6.1 綜合討論 

設計風格的研究其實發展得相當得早。人們用「風格」一詞去指涉某個特定的人、

或團體、或地域、或時期表現作品的方式，用以描述其特徵。風格這個最基本的定義並

沒有隨著時代的不同而改變，改變的是人們描述的方式。 

建築領域最初是用構成建築物的不同機能元素去下組合式的定義，例如某種樣式的

柱子搭配某種造型的立面搭配某種地域材質可以得到某種風格的建築。這種風格定義在

歷史上沿用了很長一段時間，甚至在電腦媒材協助設計認知過程的發展初期，也沒有在

本質上獲得改變，而是在描述形式上被轉化為具語言結構性和邏輯性的「風格的語言」。 

直到「形的文法」出現，機能元素被進一步解構成形式的元素，結合古典風格定義

中關於比例、韻律、序列等形式關聯的概念，風格被化約為基本形與其變形之間的差異

狀態。這段時期發展出大量的「風格文法」，被用來解釋和複製歷史上來自不同時期、

不同設計者的形形色色的建築風格。 

部分的研究者不滿足於只是對風格狀態的描述，進一步探討設計者的個人風格如何

被形成。研究者透過實驗證實設計過程中的各個面向對風格形成的影響力，不同設計者

的設計活動之間的差異性形成了不同的個人風格。至此，建築風格的辨識從形式構成的

觀點，轉換到設計過程的觀察與評估。 

在電腦媒材涉入設計過程以後，研究者開始比較使用傳統媒材的設計者與使用電腦

媒材的設計者在設計行為上的不同。媒材的使用在個人風格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性逐漸被

關注，但研究風格辨識的研究者仍將風格分析的內容集中在作品的形式和設計者的設計

行為上，而非設計媒材。 

本研究將風格分析、風格形成、然後是風格辨識的觀點轉換到設計媒材的使用上，

主要是基於建築設計活動關於影響力的邏輯推理。如果我們同意風格來自作品形式上的

差異，設計過程的改變影響了設計的形式、設計媒材的改變影響了設計的過程。由此推

論，媒材才是影響「風格」最原始的因素。 

換言之，風格即形式，風格即過程，風格即媒材。數位媒材的出現與大量使用，勢

必會改變數位時代的建築風格，連帶的是數位的風格現象的浮現。風格辨識的策略必須

隨著媒材特性的改變加以調整，才能在日新月異的數位時代中繼續適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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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研究貢獻 & 研究限制 & 未來研究 

研究貢獻在於修正了過去的研究者使用的風格描述架構和風格分析的方法，提出一

個演化式的風格辨識觀點，以彌補數位時代的建築在風格分析策略上的不足。協助後續

的研究者突破風格文法的限制，使有能力去分析當代建築師的風格形成，而不只是局限

在以風格化的機能元素為風格特徵的建築師的作品。 

由於數位媒材所能提供的多樣性和高度創意，當代的建築案例並不存在一種共享的

風格定義。受限於研究規模與階段性研究目標，本研究所能提出的關於風格形成和風格

辨識的討論，僅透過對三個案例對象局部的案例分析得來，並不足以全面性地代表當代

數位建築作品的風格現象。 

本研究所示範的三個案例分析，分析方法修正的步驟和調整的原理都應該可以被更

結構化地呈現出來，未來研究可針對「演化式的風格辨識策略」提出更具體的演化原則。

另外「風格因子架構」做為風格因子分析的基礎，其完整度與適用範圍都可以再強化，

同時配合風格辨識的演化原則開放其使用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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